




备注养护范围序号 养护面积 (平方米) 养护等级

约2272651.36 /一级树木园南区1

约277554.72 7一级2 大地园区

约880244.40 1二级大地园区3

约82920.41 /
一级4 葛渠公园

约315868.25 75 外围保护带 一级

约1187839.27 7温榆河 一级6

约4340.02 /

二级7 2021年地块

2. 养护工作量的确认

养护工作量主要是指养护管理范围 (以下简称“养护范围” ) 内需进行养护的各类林木和

附属设施的数量。 养护工作量的确认： 养护范围及养护工作量由甲方、 乙方在订立合同前确定。

乙方进场后，如发现实际工作量与合同约定不符，应在进场后Z日内，向甲方提交养护工作量差

异的书面报告。 甲方接到报告后7日内对实际养护工作量进行核实计量确认， 并在计量前 48

小时通知乙方，乙方为计量提供便利条件并派人参加。 乙方进场后 7日内，未提出养护工作量

差异的书面报告， 视为其确认的实际养护工作量与合同中约定的养护工作量无差异； 甲方收到

乙方的报告后，在约定时间内未组织计量的，经乙方催告后7日内仍未组织计量的，视为认可乙

方关于养护工作量差异的报告。

3. 养护面积

养护面积的确认： 养护面积由甲方、 乙方在订立合同前确定。

养护面积的调整： 在养护实施过程中，因工程建设施工或其他原因甲方可增加或减少养护

面积，如遇此情形， 乙方应按调整后的面积实施养护。 双方根据调整后的面积进行确认对合同

价款进行相应的调整。 如甲方对养护范围须进行重新测绘确定， 养护面积将以具备相应的执业

资质的单位所出具的测绘报告为准。

4. 乙方超出合同约定范围或因乙方原因增加的养护管理工作，甲方不予计量或支付 。

第三条养护内容

1.植物养护：

☑ 浇灌

☑ 中耕除草

☑ 有害生物防治

☑ 植物防护 (植物保护、 防风、 防寒、 防盐)

☑树体损伤处理

☑ 修剪

☑ 施肥

☑ 更新、 调整、 补植

☑ 复壮

2. 绿地管理：

☑ 绿地保洁 ☑ 景观水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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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保护 ☑ 档案管理 (养护作业方案、 养护日志等)

☑ 绿 地防火☑ 绿地内附属设施管理

☑ 园林废弃物收集运输

3. 其他内容： 协 助甲方开展的临时性工作任务

第四条养护标准

1. 适用法律、 标准及规范

1.1 适用法律法规： 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均对本合同具有约束

力。

1.2 适用的标准、 规范： 国家、 北京市、 行业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现行的养护标准、 规范和

相关规定以及在养护实施期间国家、 北京市、 行业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新发布养护管理标准 、

规范或相关规定。 对 于同一类标准、 规范应以其最新版本或最新颁发的为准 。

1.3所有国家、 北京市、 行业或相关管理部门发布的标准、 规范应由乙方自行准备 。

1.4如果本合同约定的标准、 规范之间出现歧义或矛盾时， 按 照以下原则选择：

(1) 如果本合同约定的园林绿化养护、 管理标准、 质量要求或技术规范低于国家或北京市

或 行业或相关管理部门发布的标准的， 则按国家或北京市标准或行业或相关管理部门的标准执

行 。

(2) 如果本合同约定的标准、 质量要求或技术标准高于国家或北京市标准或行业或相关管

理 部门标准的， 按本合同约定的标准、 质量要求或技术标准执行。

1.5 双 方约定 的其他标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 市绿化条例》 (2017年修订)

《北京市绿化条例》 (2019年修订)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JT 287-2018)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18921-2019)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7部分： 草坪》 (GB/T 18247.7-2000)

《公共体育设施 室外健身设施的配置与管理》 (GB/T34290-2017)

《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DB11/T213—2022)

《观赏灌木修剪规范》 (DB11/T1090-2023)

《竹子栽培养护技术规程》 (DB 11/T1128-2014)

《行道树栽植与养护管理技术规范》 (DB11/T839-2025)

《城市绿地节水技术规范》 (DB11/T 1297-2023)

《城市绿地土壤施肥技术规程》 (DB11/T1184-2015)

《园林地被建植与管理技术规程》 (DB11/T1434-2017)

《城市绿地再生水灌溉技术规范》 ( (DB11/T672-2023)

《北京市城镇绿地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京绿办发 (2021) 2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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